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號

原      告  周裕軒  

訴訟代理人  黃文力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志明  

訴訟代理人  陳盈誌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含併請求給付工資)事件，經本院於

民國113年10月2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自民國113年3月4日至115年2月28日止

存在。

二、被告應自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

為限，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43,600元，

與自上開各期薪資應給付之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

為限，按月提繳2,634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

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2至3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就第

2、3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各以每期金額全額或同額之臺

灣土地銀行中崙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原告預供擔保，各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於109年7月1日任職威京集團子公司中工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中工公司）民雄料場擔任技術士（中工公司嗣於

111年3月25日併入被告公司），從事器材物料進退料、進退

料系統電腦打單、堆高機操作、吊卡車操作、器材物料電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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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器材物料氧氣乙炔切割等，每月薪資43,600元，任職

期間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詎被告於113年2月22日以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向原告為通知終

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3年3月3日將原告勞

保退保，不符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且有違解僱最後手

段性原則，自非合法。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然存在，爰依兩

造僱傭契約、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

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以：原告自109年7月1日到職後常以主管自居要求

同仁配合其工作方式或要求公司客戶配合，如遇不配合者或

以吊臂傷人或將不良情緒發洩於共事之同仁身上，且屢因情

緒控管不佳與客戶發生傷人事件，造成公司形象不佳，損及

公司和諧及利益而有無法勝任工作之情，被告未依工作規則

懲處原告，乃係給予原告改善情緒控管機會，但迄今未見原

告改善且有加劇情形，被告原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

5款逕對原告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但顧及原告生計始依勞基

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以優於資遣方式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

約，且被告公司能提供給原告駕駛堆高機之工作並無缺額，

其他職位則均屬偏營造部分及監工等專業工作，非原告可勝

任，已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

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以臺灣土地銀行中崙分行可轉讓定

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為（本院卷第35、46至47頁）：

㈠、原告於自109年7月1日起任職於中工公司民雄料場（中工公

司於111年3月25日併入被告公司），擔任技術士，工作内容

為器材物料進退料、進退料系統電腦打單、堆高機操作、吊

卡車操作、器材物料電焊維修、器材物料氧氣乙炔切割等，

月薪43,600元，113年3月1日調高為45,800元。兩造間為僱

傭契約。

㈡、原告有取得如起訴狀證物三所附之相關證照、執照及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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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㈢、被告於113年2月2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向原告為

通知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3年3月3日將

原告勞保退保。

四、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

　　被告抗辯原告因情緒控管不佳，被告怕擔心發生重大災害，

認為原告無法勝任工作，被告公司已口頭規勸很多次，之前

也有很多情況可以直接開除原告，領班黃永世一直沒有直接

開除原告，但原告一直與客戶及同事發生口角，被告基於以

上理由才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資遣原告等語，經

查：

１、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

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

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

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始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

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兼括勞工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

是該條款所稱「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舉凡

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

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

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

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２、被告雖以原告有情緒控管不佳之情形，認有不能勝任工作情

形，然查：

⑴、按工作人員有被告工作人員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

第63條所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被告公司得不經預告，

逕予記大過二次免職、除名或解聘〈僱〉且不發給資遣費；

如涉有不法，並追究其民、刑事責任，有系爭工作規則可參

（本院卷第185頁），而被告並未依系爭工作規則對原告為

何任處分，亦經被告自承在卷。

⑵、證人蔡震裕證稱：原告到職1年後，約110年7月開始，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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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需求有變動，原告情緒就會變得不穩，堆高機會變得開很

快，或是不想開，變成由伊接續原告工作；大概一週上班5

天會有3天；伊會向主管黃永世報告，黃永世要伊盡量不要

惹原告生氣；112年7月31日伊與原告料場群組中意見不合，

原告回到辦公室就直接跟伊對嗆；伊113年與原告班表錯

開，112年是否同排在同一個班伊並不清楚等語（本院卷第1

54至156頁）。證人黃永世則證稱：原告工作狀況是正常工

作，但有時情緒不穩，怕原告堆高機會開很快，上下料會不

穩；原告心情不好就會這樣，頻率很難講；發生時伊會跟原

告講一講，沒有其他處理；通常就是兩組人，一組負責出

料，一組負責整理器材，如果車多，整理器材的也要支援進

出料，一組2個人，後來工作有改變，上下料比較多，就沒

有分組，以上下料為主；原告除了與蔡震裕同組外，也有跟

其他同事同組；除了蔡震裕外，沒有其他人向伊反應原告情

緒不穩，不開堆高機；伊忘記具體時間，約是兩年前，原告

開吊車要把東西吊下來撞到司機的腳受傷，因為司機沒有追

究，後來被告沒有懲處原告；幾年前原告有一次因為料放下

來太快，堆高機晃動，因為椅子太硬，所以原告的腰受傷等

語（本院卷第158至164、166至167頁）。是依證人蔡震裕、

黃永世之證述，可知原告於與證人蔡震裕同組期間，曾因情

緒不穩，而有不開堆高機或將堆高機開快之情形發生，證人

黃永世經證人蔡震裕反應、告知後，僅對原告口頭規勸，並

未為其他處理。至於工作過程中致司機受傷或原告本人受

傷，則分別為2年前及幾年前之情事，且被告均未為任何懲

處。

⑶、證人黃永世另證稱：113年2月6日車子比較多，早上有指派

原告去裝料，但原告沒有去裝，廠商的車子在公司等到下

午，才由另一位同事去裝料（下稱113年2月6日爭議）；這

件事伊有跟原告講一下而已，個性問題很難解決；這件事伊

有跟站長說，113年2月16日站長與伊一起約談原告，113年2

月6日這件事有拿出來講等語（本院卷第164至165頁）。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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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被告主要係因113年2月6日爭議，並審酌原告與蔡震裕同

組時之工作情形，及數年前工作過程中致司機受傷或原告本

人受傷等情事，而認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⑷、惟原告於109年7月1日任職中工公司，於111年3月25日併入

被告公司，其有取得如起訴狀證物三所附之相關證照、執照

及證書等（不爭執事項㈠、㈡），其與蔡震裕同組期間至少

是在112年間，群組PO文爭議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工作過

程中致司機受傷或原告本人受傷，則分別為2年前及幾年前

之情事，被告對此均未依系爭工作規則為任何懲處，堪認原

告應具有該職位本應檢備之客觀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

忠誠勞務給付義務，能否僅因前揭情形，即謂有不能勝任工

作情形，即非無疑。另113年2月6日爭議，亦非屬系爭工作

規則第63條所定得不經預告，逕予記大過二次免職、除名或

解聘〈僱〉且不發給資遣費之情形，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原告

前揭行為已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5款之事由，

被告抗辯其未開除原告而選擇對原告較為優待之方式改以勞

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自不可採。

⑸、此外，證人蔡震裕、黃永世證稱：原告離開民雄料場後，被

告有新增一名不具堆高機執照之員工，該員工除開堆高機

外，其他工作內容均與具堆高機照員工相同（本院卷第153

至154、157至158頁）。是縱原告有被告所認不適合開堆高

機之情形，亦可從事除開堆高機以外之其他工作。又被告於

本院113年度勞全字第1號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事件（下稱系爭

保全事件）中，稱可提供被告公司桃園大溪場技術士職務予

原告繼續工作，工作內容相同，但因原告之前情緒控管問

題，怕造成公安意外，會排除堆高機等語，原告亦表示同意

暫時至桃園大溪料場擔任技術士等語（勞全字卷第33至35

頁），可認被告有不同工作場所及適當之職務可安排原告繼

續任職，故以被告公司規模，若確有積極協助原告調職，原

告應可繼續於民雄料場擔任不開堆高機之工作，或順利調職

於桃園大溪料場，自難認被告已經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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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始行解僱，或謂被告之解僱已合

於「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⑹、至於被告抗辯原告於本院113年度勞全字第1號定暫時狀態假

處分裁定後之113年6月3日、4日，前往民雄料場鬧事，被告

因認原告情緒控管不適合繼續在被告公司擔任原來工作云

云，惟上開事係發生於被告於113年2月22日以勞基法第11條

第5款之規定向原告為通知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

之後，與被告本件終止契約是否合法無涉，本院自無庸審

酌，併予敘明。

３、從而，原告無不能勝任工作事由，被告又無善盡勞基法賦予

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輔導安置勞工義務，不符雇主解僱最

後手段性原則，即率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

間僱傭契約，並非適法，不生合法終止效力。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

2月28日為限，按月給付薪資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提繳退休

金：　　

１、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

請求報酬。又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

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

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

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

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

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

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

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

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5

59號裁判意旨參照）。又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

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

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

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

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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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

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

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

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

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

第1602號裁判意旨參照）。

２、被告於113年2月22日向原告為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

示，並於113年3月3日將原告勞保退保，已預示拒絕受領原

告之勞務給付。而原告於113年2月2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請求恢復僱傭關係等語，嗣於同年3月15日調解會議中為被

告拒絕所請等情，有嘉義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本

院卷第21頁）。故原告主觀上表明願繼續提供勞務，且已將

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告，被告並未再對原告表示受領勞務

之意，或為受領給付必要之協力，揆諸上揭意旨，被告負受

領遲延之責，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被告仍應給付原告薪

資。又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如仍存在，原告主張被告應按月給

付原告之薪資為43,600元，及按月提繳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之金額為2,634元，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19

頁），自堪採認。是揆諸首揭說明及民法第229條第1項、23

3條、203條等規定，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

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為限，按月給付薪資43,600元及

其法定遲延利息暨提繳退休金2,634元，均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傭傭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487

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規定，請

求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

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本判決原告就給付請求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

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規定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並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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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美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亭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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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號
原      告  周裕軒  
訴訟代理人  黃文力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明  
訴訟代理人  陳盈誌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含併請求給付工資)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自民國113年3月4日至115年2月28日止存在。
二、被告應自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為限，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43,600元，與自上開各期薪資應給付之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為限，按月提繳2,634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2至3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就第2、3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各以每期金額全額或同額之臺灣土地銀行中崙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於109年7月1日任職威京集團子公司中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工公司）民雄料場擔任技術士（中工公司嗣於111年3月25日併入被告公司），從事器材物料進退料、進退料系統電腦打單、堆高機操作、吊卡車操作、器材物料電焊維修、器材物料氧氣乙炔切割等，每月薪資43,600元，任職期間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詎被告於113年2月22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向原告為通知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3年3月3日將原告勞保退保，不符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且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非合法。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然存在，爰依兩造僱傭契約、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以：原告自109年7月1日到職後常以主管自居要求同仁配合其工作方式或要求公司客戶配合，如遇不配合者或以吊臂傷人或將不良情緒發洩於共事之同仁身上，且屢因情緒控管不佳與客戶發生傷人事件，造成公司形象不佳，損及公司和諧及利益而有無法勝任工作之情，被告未依工作規則懲處原告，乃係給予原告改善情緒控管機會，但迄今未見原告改善且有加劇情形，被告原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5款逕對原告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但顧及原告生計始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以優於資遣方式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且被告公司能提供給原告駕駛堆高機之工作並無缺額，其他職位則均屬偏營造部分及監工等專業工作，非原告可勝任，已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以臺灣土地銀行中崙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為（本院卷第35、46至47頁）：
㈠、原告於自109年7月1日起任職於中工公司民雄料場（中工公司於111年3月25日併入被告公司），擔任技術士，工作内容為器材物料進退料、進退料系統電腦打單、堆高機操作、吊卡車操作、器材物料電焊維修、器材物料氧氣乙炔切割等，月薪43,600元，113年3月1日調高為45,800元。兩造間為僱傭契約。
㈡、原告有取得如起訴狀證物三所附之相關證照、執照及證書等。
㈢、被告於113年2月2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向原告為通知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3年3月3日將原告勞保退保。
四、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
　　被告抗辯原告因情緒控管不佳，被告怕擔心發生重大災害，認為原告無法勝任工作，被告公司已口頭規勸很多次，之前也有很多情況可以直接開除原告，領班黃永世一直沒有直接開除原告，但原告一直與客戶及同事發生口角，被告基於以上理由才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資遣原告等語，經查：
１、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始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兼括勞工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是該條款所稱「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２、被告雖以原告有情緒控管不佳之情形，認有不能勝任工作情形，然查：
⑴、按工作人員有被告工作人員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第63條所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被告公司得不經預告，逕予記大過二次免職、除名或解聘〈僱〉且不發給資遣費；如涉有不法，並追究其民、刑事責任，有系爭工作規則可參（本院卷第185頁），而被告並未依系爭工作規則對原告為何任處分，亦經被告自承在卷。
⑵、證人蔡震裕證稱：原告到職1年後，約110年7月開始，如工作需求有變動，原告情緒就會變得不穩，堆高機會變得開很快，或是不想開，變成由伊接續原告工作；大概一週上班5天會有3天；伊會向主管黃永世報告，黃永世要伊盡量不要惹原告生氣；112年7月31日伊與原告料場群組中意見不合，原告回到辦公室就直接跟伊對嗆；伊113年與原告班表錯開，112年是否同排在同一個班伊並不清楚等語（本院卷第154至156頁）。證人黃永世則證稱：原告工作狀況是正常工作，但有時情緒不穩，怕原告堆高機會開很快，上下料會不穩；原告心情不好就會這樣，頻率很難講；發生時伊會跟原告講一講，沒有其他處理；通常就是兩組人，一組負責出料，一組負責整理器材，如果車多，整理器材的也要支援進出料，一組2個人，後來工作有改變，上下料比較多，就沒有分組，以上下料為主；原告除了與蔡震裕同組外，也有跟其他同事同組；除了蔡震裕外，沒有其他人向伊反應原告情緒不穩，不開堆高機；伊忘記具體時間，約是兩年前，原告開吊車要把東西吊下來撞到司機的腳受傷，因為司機沒有追究，後來被告沒有懲處原告；幾年前原告有一次因為料放下來太快，堆高機晃動，因為椅子太硬，所以原告的腰受傷等語（本院卷第158至164、166至167頁）。是依證人蔡震裕、黃永世之證述，可知原告於與證人蔡震裕同組期間，曾因情緒不穩，而有不開堆高機或將堆高機開快之情形發生，證人黃永世經證人蔡震裕反應、告知後，僅對原告口頭規勸，並未為其他處理。至於工作過程中致司機受傷或原告本人受傷，則分別為2年前及幾年前之情事，且被告均未為任何懲處。
⑶、證人黃永世另證稱：113年2月6日車子比較多，早上有指派原告去裝料，但原告沒有去裝，廠商的車子在公司等到下午，才由另一位同事去裝料（下稱113年2月6日爭議）；這件事伊有跟原告講一下而已，個性問題很難解決；這件事伊有跟站長說，113年2月16日站長與伊一起約談原告，113年2月6日這件事有拿出來講等語（本院卷第164至165頁）。堪認被告主要係因113年2月6日爭議，並審酌原告與蔡震裕同組時之工作情形，及數年前工作過程中致司機受傷或原告本人受傷等情事，而認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⑷、惟原告於109年7月1日任職中工公司，於111年3月25日併入被告公司，其有取得如起訴狀證物三所附之相關證照、執照及證書等（不爭執事項㈠、㈡），其與蔡震裕同組期間至少是在112年間，群組PO文爭議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工作過程中致司機受傷或原告本人受傷，則分別為2年前及幾年前之情事，被告對此均未依系爭工作規則為任何懲處，堪認原告應具有該職位本應檢備之客觀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忠誠勞務給付義務，能否僅因前揭情形，即謂有不能勝任工作情形，即非無疑。另113年2月6日爭議，亦非屬系爭工作規則第63條所定得不經預告，逕予記大過二次免職、除名或解聘〈僱〉且不發給資遣費之情形，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原告前揭行為已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5款之事由，被告抗辯其未開除原告而選擇對原告較為優待之方式改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自不可採。
⑸、此外，證人蔡震裕、黃永世證稱：原告離開民雄料場後，被告有新增一名不具堆高機執照之員工，該員工除開堆高機外，其他工作內容均與具堆高機照員工相同（本院卷第153至154、157至158頁）。是縱原告有被告所認不適合開堆高機之情形，亦可從事除開堆高機以外之其他工作。又被告於本院113年度勞全字第1號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事件（下稱系爭保全事件）中，稱可提供被告公司桃園大溪場技術士職務予原告繼續工作，工作內容相同，但因原告之前情緒控管問題，怕造成公安意外，會排除堆高機等語，原告亦表示同意暫時至桃園大溪料場擔任技術士等語（勞全字卷第33至35頁），可認被告有不同工作場所及適當之職務可安排原告繼續任職，故以被告公司規模，若確有積極協助原告調職，原告應可繼續於民雄料場擔任不開堆高機之工作，或順利調職於桃園大溪料場，自難認被告已經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始行解僱，或謂被告之解僱已合於「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⑹、至於被告抗辯原告於本院113年度勞全字第1號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後之113年6月3日、4日，前往民雄料場鬧事，被告因認原告情緒控管不適合繼續在被告公司擔任原來工作云云，惟上開事係發生於被告於113年2月2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向原告為通知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之後，與被告本件終止契約是否合法無涉，本院自無庸審酌，併予敘明。
３、從而，原告無不能勝任工作事由，被告又無善盡勞基法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輔導安置勞工義務，不符雇主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即率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並非適法，不生合法終止效力。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為限，按月給付薪資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提繳退休金：　　
１、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又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559號裁判意旨參照）。又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裁判意旨參照）。
２、被告於113年2月22日向原告為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3年3月3日將原告勞保退保，已預示拒絕受領原告之勞務給付。而原告於113年2月2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恢復僱傭關係等語，嗣於同年3月15日調解會議中為被告拒絕所請等情，有嘉義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本院卷第21頁）。故原告主觀上表明願繼續提供勞務，且已將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告，被告並未再對原告表示受領勞務之意，或為受領給付必要之協力，揆諸上揭意旨，被告負受領遲延之責，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被告仍應給付原告薪資。又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如仍存在，原告主張被告應按月給付原告之薪資為43,600元，及按月提繳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之金額為2,634元，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19頁），自堪採認。是揆諸首揭說明及民法第229條第1項、233條、203條等規定，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為限，按月給付薪資43,6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提繳退休金2,634元，均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傭傭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487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本判決原告就給付請求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美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亭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號
原      告  周裕軒  
訴訟代理人  黃文力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明  
訴訟代理人  陳盈誌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含併請求給付工資)事件，經本院於
民國113年10月2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自民國113年3月4日至115年2月28日止
    存在。
二、被告應自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
    為限，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43,600元，
    與自上開各期薪資應給付之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
    為限，按月提繳2,634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
    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2至3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就第
    2、3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各以每期金額全額或同額之臺
    灣土地銀行中崙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原告預供擔保，各
    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於109年7月1日任職威京集團子公司中工機械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中工公司）民雄料場擔任技術士（中工公司嗣於
    111年3月25日併入被告公司），從事器材物料進退料、進退
    料系統電腦打單、堆高機操作、吊卡車操作、器材物料電焊
    維修、器材物料氧氣乙炔切割等，每月薪資43,600元，任職
    期間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詎被告於113年2月22日以勞
    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向原告為通知終
    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3年3月3日將原告勞
    保退保，不符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且有違解僱最後手
    段性原則，自非合法。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然存在，爰依兩
    造僱傭契約、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
    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規定，提起本件訴
    訟。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以：原告自109年7月1日到職後常以主管自居要求
    同仁配合其工作方式或要求公司客戶配合，如遇不配合者或
    以吊臂傷人或將不良情緒發洩於共事之同仁身上，且屢因情
    緒控管不佳與客戶發生傷人事件，造成公司形象不佳，損及
    公司和諧及利益而有無法勝任工作之情，被告未依工作規則
    懲處原告，乃係給予原告改善情緒控管機會，但迄今未見原
    告改善且有加劇情形，被告原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
    5款逕對原告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但顧及原告生計始依勞基
    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以優於資遣方式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
    ，且被告公司能提供給原告駕駛堆高機之工作並無缺額，其
    他職位則均屬偏營造部分及監工等專業工作，非原告可勝任
    ，已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以臺灣土地銀行中崙分行可轉讓定期
    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為（本院卷第35、46至47頁）：
㈠、原告於自109年7月1日起任職於中工公司民雄料場（中工公司
    於111年3月25日併入被告公司），擔任技術士，工作内容為
    器材物料進退料、進退料系統電腦打單、堆高機操作、吊卡
    車操作、器材物料電焊維修、器材物料氧氣乙炔切割等，月
    薪43,600元，113年3月1日調高為45,800元。兩造間為僱傭
    契約。
㈡、原告有取得如起訴狀證物三所附之相關證照、執照及證書等
    。
㈢、被告於113年2月2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向原告為通
    知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3年3月3日將原
    告勞保退保。
四、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
　　被告抗辯原告因情緒控管不佳，被告怕擔心發生重大災害，
    認為原告無法勝任工作，被告公司已口頭規勸很多次，之前
    也有很多情況可以直接開除原告，領班黃永世一直沒有直接
    開除原告，但原告一直與客戶及同事發生口角，被告基於以
    上理由才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資遣原告等語，經查
    ：
１、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
    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
    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
    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始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濟
    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兼括勞工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是
    該條款所稱「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舉凡勞
    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
    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
    勞工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
    ，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２、被告雖以原告有情緒控管不佳之情形，認有不能勝任工作情
    形，然查：
⑴、按工作人員有被告工作人員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
    第63條所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被告公司得不經預告，
    逕予記大過二次免職、除名或解聘〈僱〉且不發給資遣費；如
    涉有不法，並追究其民、刑事責任，有系爭工作規則可參（
    本院卷第185頁），而被告並未依系爭工作規則對原告為何
    任處分，亦經被告自承在卷。
⑵、證人蔡震裕證稱：原告到職1年後，約110年7月開始，如工作
    需求有變動，原告情緒就會變得不穩，堆高機會變得開很快
    ，或是不想開，變成由伊接續原告工作；大概一週上班5天
    會有3天；伊會向主管黃永世報告，黃永世要伊盡量不要惹
    原告生氣；112年7月31日伊與原告料場群組中意見不合，原
    告回到辦公室就直接跟伊對嗆；伊113年與原告班表錯開，1
    12年是否同排在同一個班伊並不清楚等語（本院卷第154至1
    56頁）。證人黃永世則證稱：原告工作狀況是正常工作，但
    有時情緒不穩，怕原告堆高機會開很快，上下料會不穩；原
    告心情不好就會這樣，頻率很難講；發生時伊會跟原告講一
    講，沒有其他處理；通常就是兩組人，一組負責出料，一組
    負責整理器材，如果車多，整理器材的也要支援進出料，一
    組2個人，後來工作有改變，上下料比較多，就沒有分組，
    以上下料為主；原告除了與蔡震裕同組外，也有跟其他同事
    同組；除了蔡震裕外，沒有其他人向伊反應原告情緒不穩，
    不開堆高機；伊忘記具體時間，約是兩年前，原告開吊車要
    把東西吊下來撞到司機的腳受傷，因為司機沒有追究，後來
    被告沒有懲處原告；幾年前原告有一次因為料放下來太快，
    堆高機晃動，因為椅子太硬，所以原告的腰受傷等語（本院
    卷第158至164、166至167頁）。是依證人蔡震裕、黃永世之
    證述，可知原告於與證人蔡震裕同組期間，曾因情緒不穩，
    而有不開堆高機或將堆高機開快之情形發生，證人黃永世經
    證人蔡震裕反應、告知後，僅對原告口頭規勸，並未為其他
    處理。至於工作過程中致司機受傷或原告本人受傷，則分別
    為2年前及幾年前之情事，且被告均未為任何懲處。
⑶、證人黃永世另證稱：113年2月6日車子比較多，早上有指派原
    告去裝料，但原告沒有去裝，廠商的車子在公司等到下午，
    才由另一位同事去裝料（下稱113年2月6日爭議）；這件事
    伊有跟原告講一下而已，個性問題很難解決；這件事伊有跟
    站長說，113年2月16日站長與伊一起約談原告，113年2月6
    日這件事有拿出來講等語（本院卷第164至165頁）。堪認被
    告主要係因113年2月6日爭議，並審酌原告與蔡震裕同組時
    之工作情形，及數年前工作過程中致司機受傷或原告本人受
    傷等情事，而認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⑷、惟原告於109年7月1日任職中工公司，於111年3月25日併入被
    告公司，其有取得如起訴狀證物三所附之相關證照、執照及
    證書等（不爭執事項㈠、㈡），其與蔡震裕同組期間至少是在
    112年間，群組PO文爭議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工作過程中
    致司機受傷或原告本人受傷，則分別為2年前及幾年前之情
    事，被告對此均未依系爭工作規則為任何懲處，堪認原告應
    具有該職位本應檢備之客觀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忠誠
    勞務給付義務，能否僅因前揭情形，即謂有不能勝任工作情
    形，即非無疑。另113年2月6日爭議，亦非屬系爭工作規則
    第63條所定得不經預告，逕予記大過二次免職、除名或解聘
    〈僱〉且不發給資遣費之情形，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原告前揭行
    為已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5款之事由，被告抗
    辯其未開除原告而選擇對原告較為優待之方式改以勞基法第
    11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自不可採。
⑸、此外，證人蔡震裕、黃永世證稱：原告離開民雄料場後，被
    告有新增一名不具堆高機執照之員工，該員工除開堆高機外
    ，其他工作內容均與具堆高機照員工相同（本院卷第153至1
    54、157至158頁）。是縱原告有被告所認不適合開堆高機之
    情形，亦可從事除開堆高機以外之其他工作。又被告於本院
    113年度勞全字第1號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事件（下稱系爭保全
    事件）中，稱可提供被告公司桃園大溪場技術士職務予原告
    繼續工作，工作內容相同，但因原告之前情緒控管問題，怕
    造成公安意外，會排除堆高機等語，原告亦表示同意暫時至
    桃園大溪料場擔任技術士等語（勞全字卷第33至35頁），可
    認被告有不同工作場所及適當之職務可安排原告繼續任職，
    故以被告公司規模，若確有積極協助原告調職，原告應可繼
    續於民雄料場擔任不開堆高機之工作，或順利調職於桃園大
    溪料場，自難認被告已經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
    手段後仍無法改善始行解僱，或謂被告之解僱已合於「解僱
    最後手段性原則」。
⑹、至於被告抗辯原告於本院113年度勞全字第1號定暫時狀態假
    處分裁定後之113年6月3日、4日，前往民雄料場鬧事，被告
    因認原告情緒控管不適合繼續在被告公司擔任原來工作云云
    ，惟上開事係發生於被告於113年2月2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
    5款之規定向原告為通知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之
    後，與被告本件終止契約是否合法無涉，本院自無庸審酌，
    併予敘明。
３、從而，原告無不能勝任工作事由，被告又無善盡勞基法賦予
    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輔導安置勞工義務，不符雇主解僱最
    後手段性原則，即率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
    間僱傭契約，並非適法，不生合法終止效力。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
    月28日為限，按月給付薪資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提繳退休金
    ：　　
１、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
    請求報酬。又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
    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
    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
    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
    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
    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
    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
    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
    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5
    59號裁判意旨參照）。又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
    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
    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
    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
    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
    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
    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
    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
    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
    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
    第1602號裁判意旨參照）。
２、被告於113年2月22日向原告為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
    示，並於113年3月3日將原告勞保退保，已預示拒絕受領原
    告之勞務給付。而原告於113年2月2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
    請求恢復僱傭關係等語，嗣於同年3月15日調解會議中為被
    告拒絕所請等情，有嘉義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本
    院卷第21頁）。故原告主觀上表明願繼續提供勞務，且已將
    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告，被告並未再對原告表示受領勞務
    之意，或為受領給付必要之協力，揆諸上揭意旨，被告負受
    領遲延之責，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被告仍應給付原告薪
    資。又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如仍存在，原告主張被告應按月給
    付原告之薪資為43,600元，及按月提繳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之金額為2,634元，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19頁
    ），自堪採認。是揆諸首揭說明及民法第229條第1項、233
    條、203條等規定，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
    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為限，按月給付薪資43,600元及其
    法定遲延利息暨提繳退休金2,634元，均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傭傭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487
    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規定，請
    求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
    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本判決原告就給付請求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
    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規定依職權
    宣告假執行，並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
    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美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
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亭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15號
原      告  周裕軒  
訴訟代理人  黃文力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周志明  
訴訟代理人  陳盈誌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僱傭關係(含併請求給付工資)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29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兩造間僱傭關係自民國113年3月4日至115年2月28日止存在。
二、被告應自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為限，按月於次月5日給付原告新台幣（下同）43,600元，與自上開各期薪資應給付之日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三、被告應自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為限，按月提繳2,634元至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設立之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2至3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就第2、3項所命給付已到期部分，各以每期金額全額或同額之臺灣土地銀行中崙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為原告預供擔保，各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於109年7月1日任職威京集團子公司中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工公司）民雄料場擔任技術士（中工公司嗣於111年3月25日併入被告公司），從事器材物料進退料、進退料系統電腦打單、堆高機操作、吊卡車操作、器材物料電焊維修、器材物料氧氣乙炔切割等，每月薪資43,600元，任職期間並無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詎被告於113年2月22日以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事由向原告為通知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3年3月3日將原告勞保退保，不符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且有違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自非合法。是兩造間僱傭關係仍然存在，爰依兩造僱傭契約、民法第487條、勞工退休金條例（下稱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至第3項所示。
二、被告答辯以：原告自109年7月1日到職後常以主管自居要求同仁配合其工作方式或要求公司客戶配合，如遇不配合者或以吊臂傷人或將不良情緒發洩於共事之同仁身上，且屢因情緒控管不佳與客戶發生傷人事件，造成公司形象不佳，損及公司和諧及利益而有無法勝任工作之情，被告未依工作規則懲處原告，乃係給予原告改善情緒控管機會，但迄今未見原告改善且有加劇情形，被告原得依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5款逕對原告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但顧及原告生計始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以優於資遣方式終止與原告之勞動契約，且被告公司能提供給原告駕駛堆高機之工作並無缺額，其他職位則均屬偏營造部分及監工等專業工作，非原告可勝任，已符合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並為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願以臺灣土地銀行中崙分行可轉讓定期存單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本件不爭執事項為（本院卷第35、46至47頁）：
㈠、原告於自109年7月1日起任職於中工公司民雄料場（中工公司於111年3月25日併入被告公司），擔任技術士，工作内容為器材物料進退料、進退料系統電腦打單、堆高機操作、吊卡車操作、器材物料電焊維修、器材物料氧氣乙炔切割等，月薪43,600元，113年3月1日調高為45,800元。兩造間為僱傭契約。
㈡、原告有取得如起訴狀證物三所附之相關證照、執照及證書等。
㈢、被告於113年2月2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向原告為通知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3年3月3日將原告勞保退保。
四、法院之判斷：
㈠、原告主張兩造間僱傭關係存在，為有理由：
　　被告抗辯原告因情緒控管不佳，被告怕擔心發生重大災害，認為原告無法勝任工作，被告公司已口頭規勸很多次，之前也有很多情況可以直接開除原告，領班黃永世一直沒有直接開除原告，但原告一直與客戶及同事發生口角，被告基於以上理由才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資遣原告等語，經查：
１、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時，雇主得預告勞工終止勞動契約，揆其立法意旨，重在勞工提供之勞務，如無法達成雇主透過勞動契約所欲達成客觀合理之經濟目的，雇主始得解僱勞工，其造成此項合理經濟目的不能達成之原因，應兼括勞工客觀行為及主觀意志。是該條款所稱「勞工對於所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舉凡勞工客觀上之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違反忠誠履行勞務給付義務均應涵攝在內，且須雇主於其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情況下，始得終止勞動契約，以符「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２、被告雖以原告有情緒控管不佳之情形，認有不能勝任工作情形，然查：
⑴、按工作人員有被告工作人員工作規則（下稱系爭工作規則）第63條所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者，被告公司得不經預告，逕予記大過二次免職、除名或解聘〈僱〉且不發給資遣費；如涉有不法，並追究其民、刑事責任，有系爭工作規則可參（本院卷第185頁），而被告並未依系爭工作規則對原告為何任處分，亦經被告自承在卷。
⑵、證人蔡震裕證稱：原告到職1年後，約110年7月開始，如工作需求有變動，原告情緒就會變得不穩，堆高機會變得開很快，或是不想開，變成由伊接續原告工作；大概一週上班5天會有3天；伊會向主管黃永世報告，黃永世要伊盡量不要惹原告生氣；112年7月31日伊與原告料場群組中意見不合，原告回到辦公室就直接跟伊對嗆；伊113年與原告班表錯開，112年是否同排在同一個班伊並不清楚等語（本院卷第154至156頁）。證人黃永世則證稱：原告工作狀況是正常工作，但有時情緒不穩，怕原告堆高機會開很快，上下料會不穩；原告心情不好就會這樣，頻率很難講；發生時伊會跟原告講一講，沒有其他處理；通常就是兩組人，一組負責出料，一組負責整理器材，如果車多，整理器材的也要支援進出料，一組2個人，後來工作有改變，上下料比較多，就沒有分組，以上下料為主；原告除了與蔡震裕同組外，也有跟其他同事同組；除了蔡震裕外，沒有其他人向伊反應原告情緒不穩，不開堆高機；伊忘記具體時間，約是兩年前，原告開吊車要把東西吊下來撞到司機的腳受傷，因為司機沒有追究，後來被告沒有懲處原告；幾年前原告有一次因為料放下來太快，堆高機晃動，因為椅子太硬，所以原告的腰受傷等語（本院卷第158至164、166至167頁）。是依證人蔡震裕、黃永世之證述，可知原告於與證人蔡震裕同組期間，曾因情緒不穩，而有不開堆高機或將堆高機開快之情形發生，證人黃永世經證人蔡震裕反應、告知後，僅對原告口頭規勸，並未為其他處理。至於工作過程中致司機受傷或原告本人受傷，則分別為2年前及幾年前之情事，且被告均未為任何懲處。
⑶、證人黃永世另證稱：113年2月6日車子比較多，早上有指派原告去裝料，但原告沒有去裝，廠商的車子在公司等到下午，才由另一位同事去裝料（下稱113年2月6日爭議）；這件事伊有跟原告講一下而已，個性問題很難解決；這件事伊有跟站長說，113年2月16日站長與伊一起約談原告，113年2月6日這件事有拿出來講等語（本院卷第164至165頁）。堪認被告主要係因113年2月6日爭議，並審酌原告與蔡震裕同組時之工作情形，及數年前工作過程中致司機受傷或原告本人受傷等情事，而認原告有不能勝任工作之情形。
⑷、惟原告於109年7月1日任職中工公司，於111年3月25日併入被告公司，其有取得如起訴狀證物三所附之相關證照、執照及證書等（不爭執事項㈠、㈡），其與蔡震裕同組期間至少是在112年間，群組PO文爭議發生於000年0月00日，工作過程中致司機受傷或原告本人受傷，則分別為2年前及幾年前之情事，被告對此均未依系爭工作規則為任何懲處，堪認原告應具有該職位本應檢備之客觀能力、學識、品行及主觀上忠誠勞務給付義務，能否僅因前揭情形，即謂有不能勝任工作情形，即非無疑。另113年2月6日爭議，亦非屬系爭工作規則第63條所定得不經預告，逕予記大過二次免職、除名或解聘〈僱〉且不發給資遣費之情形，被告亦未舉證證明原告前揭行為已符合勞基法第12條第1項第2款、第5款之事由，被告抗辯其未開除原告而選擇對原告較為優待之方式改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終止勞動契約云云，自不可採。
⑸、此外，證人蔡震裕、黃永世證稱：原告離開民雄料場後，被告有新增一名不具堆高機執照之員工，該員工除開堆高機外，其他工作內容均與具堆高機照員工相同（本院卷第153至154、157至158頁）。是縱原告有被告所認不適合開堆高機之情形，亦可從事除開堆高機以外之其他工作。又被告於本院113年度勞全字第1號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事件（下稱系爭保全事件）中，稱可提供被告公司桃園大溪場技術士職務予原告繼續工作，工作內容相同，但因原告之前情緒控管問題，怕造成公安意外，會排除堆高機等語，原告亦表示同意暫時至桃園大溪料場擔任技術士等語（勞全字卷第33至35頁），可認被告有不同工作場所及適當之職務可安排原告繼續任職，故以被告公司規模，若確有積極協助原告調職，原告應可繼續於民雄料場擔任不開堆高機之工作，或順利調職於桃園大溪料場，自難認被告已經使用勞基法所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後仍無法改善始行解僱，或謂被告之解僱已合於「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
⑹、至於被告抗辯原告於本院113年度勞全字第1號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後之113年6月3日、4日，前往民雄料場鬧事，被告因認原告情緒控管不適合繼續在被告公司擔任原來工作云云，惟上開事係發生於被告於113年2月22日以勞基法第11條第5款之規定向原告為通知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之後，與被告本件終止契約是否合法無涉，本院自無庸審酌，併予敘明。
３、從而，原告無不能勝任工作事由，被告又無善盡勞基法賦予保護勞工之各種手段，輔導安置勞工義務，不符雇主解僱最後手段性原則，即率依勞基法第11條第5款規定，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並非適法，不生合法終止效力。
㈡、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為限，按月給付薪資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提繳退休金：　　
１、按僱用人受領勞務遲延者，受僱人無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又債務人非依債務本旨實行提出給付者，不生提出之效力。但債權人預示拒絕受領之意思或給付兼需債權人之行為者，債務人得以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債權人以代提出。債權人對於已提出之給付，拒絕受領或不能受領者，自提出時起，負遲延責任。民法第487條前段、第235條及第234條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債權人於受領遲延後，需再表示受領之意，或為受領給付作必要之協力，催告債務人給付時，其受領遲延之狀態始得認為終了。在此之前，債務人無須補服勞務之義務，仍得請求報酬（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字第2559號裁判意旨參照）。又依勞退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致勞工受有損害者，勞工得向雇主請求損害賠償。該專戶內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屬勞工所有，僅於未符合同條例第24條第1項所定請領退休金規定之前，不得領取。是雇主未依該條例之規定，按月提繳或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者，將減損勞工退休金專戶之本金及累積收益，勞工之財產受有損害，自得依該條例第31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於勞工尚不得請領退休金之情形，亦得請求雇主將未提繳或未足額提繳之金額繳納至其退休金專戶，以回復原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602號裁判意旨參照）。
２、被告於113年2月22日向原告為終止兩造間僱傭契約之意思表示，並於113年3月3日將原告勞保退保，已預示拒絕受領原告之勞務給付。而原告於113年2月29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請求恢復僱傭關係等語，嗣於同年3月15日調解會議中為被告拒絕所請等情，有嘉義縣政府勞資爭議調解紀錄可參（本院卷第21頁）。故原告主觀上表明願繼續提供勞務，且已將準備給付之事情通知被告，被告並未再對原告表示受領勞務之意，或為受領給付必要之協力，揆諸上揭意旨，被告負受領遲延之責，原告無補服勞務之義務，被告仍應給付原告薪資。又兩造間之僱傭契約如仍存在，原告主張被告應按月給付原告之薪資為43,600元，及按月提繳至原告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之金額為2,634元，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19頁），自堪採認。是揆諸首揭說明及民法第229條第1項、233條、203條等規定，原告請求被告自113年3月1日起至原告復職日止但以115年2月28日為限，按月給付薪資43,600元及其法定遲延利息暨提繳退休金2,634元，均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傭傭契約之法律關係、民法第487條、勞退條例第6條第1項、第14條第1項、第31條規定，請求如主文第1至3項所示，均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主張、陳述及所提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一一贅述，附此敘明。
七、本判決原告就給付請求勝訴部分係就勞工之給付請求，為雇主敗訴之判決，爰依勞動事件法第44條第1、2項規定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宣告被告提供相當擔保金額後，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美利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記官　黃亭嘉


